參考範例

大大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同意書
	事項
	同意內容

	1. 發行新股
	茲同意本公司應實際需要，發行新股新臺幣1,000,000元，分為100,000股，每股金額10元，除依法保留百分之10由員工認購外，餘由原股東按原持股比例儘先分認。如有認購不足，由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足之。訂定相關辦理日期如下：
(1)股東及員工認股期間：即日起至107年12月20日

(2)繳款期限：107年12月20日

(3)增資基準日：107年12月21日


	董事姓名
	(簽章)

	李大明
	李大明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101　年　　2月　　1日
